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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婚 同 居 是 指 二 人 在 未
登记结婚的情况下同居，同居
关系在法律上存在诸多风险，
男 女 双 方 不 能 因 为 同 居 关 系
而 产 生 与 婚 姻 关 系 完 全 一 样
的 人 身 及 财 产 法 律 关 系 。 恋
爱期间，双方在经济上往往混
同，甚至会出现赠送豪礼的现
象，一旦双方产生矛盾引发纠
纷诉至法院，当事人证据不充
分，则其权益很难得到法院的
保护。

2008 年 3 月，李先生与张
女 士 经 人 介 绍 相 识 并 确 立 恋
爱关系，随后共同居住在张女
士家。农村房屋建好后，二人
搬到了农村房屋中居住，同居
时间近 7 年。

2013 年，李先生和张女士
产 生 嫌 隙 。 他 们 在 某 电 视 栏
目中，在律师和主持人的调解
下，双方虽然表达了想法，但
并 没 有 从 根 本 上 化 解 矛 盾 。
2016 年，李先生一纸诉状将张
女士告上法庭，以赠与合同纠
纷 为 由 ，向 张 女 士 主 张 4 万
元。

庭 审 中 ，李 先 生 诉 称 ，自
己 与 张 女 士 恋 爱 的 目 的 是 为
了结婚。恋爱期间，其先后给
了 4 万元帮助张女士建房和完
成儿子婚事，但最终张女士不
同意与自己结婚，因此上述以
结 婚 为 条 件 的 赠 与 合 同 无 法
履行，其要求张女士返还 4 万
元赠与款项。

张女士辩称，李先生给的
钱 都 是 交 往 的 时 候 他 自 愿 给
的，不同意返还。

本 案 争 议 的 焦 点 是 涉 案
的赠与是否可依法撤销。

合 同 法 第 一 百 九 十 二 条
规定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
的 ，赠 与 人 可 以 撤 销 赠 与 ：
（一）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
与人的近亲属；（二）对赠与人
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。（三）不
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。

第一，关于李先生给钱行
为 的 性 质 的 认 定 问 题 。 李 先
生 在 某 电 视 栏 目 中 称 自 己 是

自 愿 帮 助 张 女 士 ，但 在 审 理
中，李先生反言说不是帮助，
但 未 提 供 相 关 证 据 证 实 。 综
上，李先生给付张女士的 4 万
元钱系赠与行为。

第二，关于李先生主张张
女 士 不 履 行 赠 与 合 同 约 定 的
义务。根据 谁 主 张 谁 举 证 的
原 则 ，在 张 女 士 不 承 认 涉 案
赠 与 附 有 条 件 或 义 务 的 情 况
下 ，李 先 生 应 就 赠 与 合 同 的
约 定 内 容 ，即 涉 案 赠 与 附 有
条 件 或 义 务 承 担 举 证 责 任 。
具 体 到 本 案 ，李 先 生 在 电 视
栏 目 中 并 未 提 出 其 赠 与 附 义
务 ，在 本 案 中 也 未 能 提 交 有
效 的 证 据 证 明 双 方 的 赠 与 合
同 所 附 义 务 的 约 定 内 容 ，进
而 亦 无 法 证 明 张 女 士 违 反 了
赠 与 合 同 约 定 的 义 务 ，故 李
先 生 应 承 担 举 证 不 能 的 不 利
后 果 。 综 合 现 有 证 据 ，涉 案
赠 与 合 同 不符合法定的可以
撤销的情形。

第三，赠与人的经济状况
显著恶化，严重影响其生产经
营或者家庭生活的，可以不再
履行赠与义务。本案中，李先
生称其系退休职工，亦享有医
保，故不存在因出钱导致经济
恶化的情况。

第 四 ，赠 与 人 的 撤 销 权 ，
自 知 道 或 者 应 当 知 道 撤 销 原
因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行 使 。 李 先
生给付钱款是在 2010 年、2011
年、2012 年，而李先生主张权
利 系 在 2016 年 ，已 经 超 过 一
年。

法 院 最 终 驳 回 了 李 先 生
的诉讼请求。

恋爱期间，情侣间时常赠
送车辆、大额钱款、名表，甚至
将 上 百 万 房 产 等 贵 重 财 物 作
为礼物，或作为物质的帮助，
当 下 并 不 会 想 到 有 朝 一 日 会
与昔日恋人对簿公堂，因此保
留、固定证据的意识薄弱。一
旦 双 方 产 生 矛 盾 引 发 纠 纷 诉
至法院，当事人的权益很难得
到法院的保护。在此提醒，男
女双方恋爱期间赠与需谨慎，
对 于 附 条 件 的 赠 与 应 当 留 有
相关证据，双方均应注意自身
权利的保护，避免日后产生纠
纷时各执一词。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当事
人达成调解协议，由人民法院制作
了调解书，一经送达即具有法律效
力，双方均不能上诉。那么，一方
在故意隐瞒财产信息的情况下双
方达成调解协议，并由法院制作了
调 解 书 ，被 隐 瞒 方 能 否 申 请 再 审
呢？

2016 年 4 月，董某将李某、裴某
（二人系夫妻关系）诉至邯郸市丛
台区人民法院，请求判令被告李某
及其配偶裴某共同偿还其借款本
金 125 万元及利息。诉讼中，双方
多次进行过调解，被告在法院的调
解笔录中称：“我欠钱我认，但是我
现在没有能力还这么多钱。我对
外欠账还不了，现在和老娘在外租
房子住，我实在没钱还。我经济困
难，每月还 2000 元都困难。”2016 年
5 月 12 日，董某与李某、裴某在丛
台区法院达成调解协议，由人民法
院制作了民事调解书：李某拖欠董
某借款本金 125 万元，李某从 2016

年 6 月开始，每月 5 日前支付原告
董某 2000 元直至付清。

调解书生效后，李某未按调解
书 的 约 定 偿 还 借 款 。 董 某 于 2016
年 7 月 6 日向邯郸市丛台区法院提
出执行申请。法院在执行中查明，
李某分别在北京、邯郸两地有 6 辆
轿车，其中 2014 年购置的京牌路虎
揽胜当时价值 167 万元，2015 年购
置 的 京 牌 奥 迪 A8 当 时 价 值 98 万
元。2016 年 8 月 11 日，李某向丛台
区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书，认为其受
到李某欺诈，调解书是违反自愿原
则达成的，请求法院对该民事调解
书申请再审，判令李某及其配偶裴
某偿还借款 125 万元及利息。

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
认为：在诉讼调解中，一方当事人故
意隐瞒财产信息的行为构成欺诈，另
一方当事人在受到欺诈的情况下，所
做的意思表示不应视为真实的意思表

示，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违反了自愿
原则。另一方当事人对调解书申请再
审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二Ｏ一条的规定，应当再审。

当事人对调解书提起再审，需
满足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
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。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Ｏ一条规
定：“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
的调解书，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
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
反法律的，可以申请再审。经人民
法院审查属实的，应当再审。”依照
该规定，当事人对调解书提起再审
符合以下任一情况皆可，一种是当
事人违反自愿原则；另一种是调解
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。

自 愿 原 则 是 民 法 的 基 本 原 则
之 一 ，从 调 解 的 自 愿 原 则 本 意 来
看，应重点考察调解是否出于当事
人自愿，有没有受到胁迫或非正常
的干扰。

本 案 被 申 请 人 的 欺 诈 行 为 致
使申请人违反自愿原则。从上述
调解书内容可以看出：首先，申请

人放弃了利息；其次，申请人在被
申请人要求下，放弃了被申请人妻
子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；再其次，
被申请人每个月偿还 2000 元，若偿
清 125 万 元 本 金 ，需 要 52 年 ，被 告
需要到 110 岁才能还清，申请人需
要活到 120 岁才能收回本金。这是
一个理论上能完成而实际上根本
无法完成的约定。该调解协议之
所以能达成的主要原因有两点：一
是申请人身体多病急需筹钱看病；
二是被申请人故意隐瞒拥有豪华
轿车的事实，并编造生活困难的虚
假困境，致使申请人错误地评估了
被申请人的偿还能力，使其做出的
调解意见并非其内心想要追寻的
结果。申请人在被欺诈的情况下，
做出的意思表示显然违背自愿原
则，其调解协议的内容，对申请人
显失公平。因此，申请人有权重新
提出诉求，维护其合法权益。申请
人申请提起再审，被告的欺诈行为
致使申请人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
示，违反了自愿原则，符合法律规
定，应当裁定再审。

艾 滋 病 是 目 前 为 止 危 害 最
为严重的性病，且很难根治，易
致人死亡。有的艾滋病患者，不
顾 社 会 道 德 而 与 他 人 发 生 不 正
当性关系，如卖淫嫖娼、通奸等，
致 使 他 人 染 上 艾 滋 病 病 毒 。 对
此，《解释》规定，明知自己患有
艾 滋 病 或 者 感 染 艾 滋 病 病 毒 而

卖淫嫖娼的，以传播性病罪从重
处罚；致使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
的，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。行
为 人 明 知 自 己 感 染 艾 滋 病 病 毒
故 意 不 采 取 防 范 措 施 与 他 人 发
生性关系，致使他人感染艾滋病
病毒的，亦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
罚。

当然，传播艾滋病病毒行为
中，除卖淫、嫖娼外，其他性行为
以“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”为前
提 。 这 主 要 是 考 虑 艾 滋 病 患 者
的正常生活、交友等行为不应受
到歧视，人格应当受到尊重。

关 于 致 使 他 人 感 染 艾 滋 病
病毒的伤情认定问题。根据《解

释》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刑
法 第 九 十 五 条 对 重 伤 的 定 义 中
第三项规定“其他对于人身健康
有重大伤害的”，可以适用于故
意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他人，并
致 使 他 人 感 染 艾 滋 病 病 毒 的 情
形，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，可以
认定为重伤。 据新华社

《工 伤 保 险 条 例》规
定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
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
故伤害的；工作时间前后
在工作场所内，从事与工
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
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；在
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
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
等意外伤害的；患职业病
的；因工外出期间，由于工
作原因受到伤害或发生事
故下落不明的；在上下班
途中，受到非本人主要责

任的交通事故或城市轨道
交通、客运轮渡、火车事故
伤害的；法律、行政法规规
定应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
形，应认定为工伤。

另外，如果职工在工
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突发
疾 病 死 亡 或 在 48 小 时 之
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，根
据规定应视同工伤。

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
例》第二条规定，机关、团
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民办
非企业单位、有雇工的个
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
续 工 作 1 年 以 上 的 ，享 受
带薪年休假(以下简称年
休假)。《企业职工带薪年
休假实施办法》第三条规
定，职工连续工作满 12 个
月以上的，享受带薪年休
假 ；第 四 条 规 定 ，年 休 假
天数根据职工累计工作时
间确定。职工在同一或者
不同用人单位工作期间，

以及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
或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
期间，应当计为累计工作
时 间 ；第 五 条 规 定 ，职 工
新 进 用 人 单 位 且 符 合 本
办法第三条规定的，当年
度年休假天数，按照在本
单 位 剩 余 日 历 天 数 折 算
确 定 ，折 算 后 不 足 1 整 天
的 部 分 不 享 受 年 休 假 。
前款规定的折算方法为：
（当年度在本单位剩余日
历天数÷365 天）×职工本
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
天数。

一方故意隐瞒财产信息，另一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其达成调解协议，并
由法院制作了调解书——

调解书已生效 再审申请能否获支持
带薪年休假如何计算

工伤的认定情形

同居时男子赠与四万元
分手后女方是否要返还

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、强迫、引
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以下
简称《解释》）于今天起实施。对此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
四庭负责人就《解释》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解读。

依法惩处组织、强迫卖淫等犯罪
——最高法刑四庭负责人解读两高办理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刑事案件司法解释

《解释》有两个亮点，一是突
出了对未成年人、孕妇等特殊群
体 的 保 护 。《解 释》在 组 织 卖 淫
罪，协助组织卖淫罪，强迫卖淫
罪 ，引 诱 、容 留 、介 绍 卖 淫 罪 的

“情节严重”标准及引诱、容留、
介绍卖淫罪的入罪标准中，对于
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未成
年人、孕妇、智障人员、患有严重
性病的人卖淫的，参照组织普通
人员卖淫的人数标准减半设置，

以体现对这类犯罪依法严惩。对
患 有 严 重 性 病 的 人 进 行 特 殊 规
定，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
身体健康权益的目的。对于未成
年人、孕妇、智障人员进行特殊规
定，主要是考虑到这三类人属于
弱势群体，应进行特殊保护。

《解 释》第 六 条 对 于 强 迫 卖
淫罪的“情节严重”的规定中突
出 了 对 于 不 满 十 四 周 岁 幼 女 的
保护，即强迫幼女卖淫的，不需

要人数的限定，只要强迫幼女卖
淫的，就属于强迫卖淫罪的“情
节严重”。

二 是《解 释》关 于 引 诱 、容
留 、介 绍 卖 淫 罪 的 入 罪 标 准 和

“情节严重”的认定标准中，对于
引诱卖淫罪与容留、介绍卖淫罪
规 定 了 不 同 的 人 数 标 准 。 虽 然
刑法关于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
罪 的 规 定 在 同 一 个 定 罪 量 刑 条
款，但从罪质看，引诱他人卖淫，

是 让 一 个 本 没 有 卖 淫 意 愿 的 人
走上了卖淫的道路，而容留、介
绍卖淫的对象，本身就是曾经卖
淫或者是具有卖淫意愿的人。

因此，《解释》将引诱他人卖
淫与容留、介绍他人卖淫分别对
待，对于引诱他人卖淫的入罪，
不作任何人数的限定，即只要引
诱一人卖淫即构成犯罪，而对于
容留、介绍他人卖淫的，规定容
留、介绍二人以上构成犯罪。认
定引诱他人卖淫“情节严重”的
标准也参照容留、介绍卖淫“情
节严重”的标准减半。

刑 法 修 正 案（九）取 消 了 组
织、强迫卖淫罪的死刑，并取消
了该罪关于“情节特别严重”的
规定，仅规定“情节严重的，处十
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
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”，对何
谓“情节严重”没有作出具体规
定，而司法实践中亟须对“组织、
强迫卖淫情节严重”予以明确。

《解释》明确了一个以组织、
强迫卖淫人数为主，兼顾其他情形
的标准，使打击犯罪的依据明确而

统一，避免随意性和处罚不公平。
《解 释》第 二 条 规 定 了 组 织

卖淫罪“情节严重”的六种情形，
即：“（一）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
以上的；（二）卖淫人员中未成年
人、孕妇、智障人员、患有严重性
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；（三）
组 织 境 外 人 员 在 境 内 卖 淫 或 者
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；（四）
非 法 获 利 人 民 币 一 百 万 元 以 上
的；（五）造成被组织卖淫的人自
残、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；

（六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”《解
释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了强迫卖
淫罪 “情节严重”的五种情形，
即：“（一）卖淫人员累计达五人
以上的；（二）卖淫人员中未成年
人、孕妇、智障人员、患有严重性
病的人累计达三人以上的；（三）
强 迫 不 满 十 四 周 岁 的 幼 女 卖 淫
的；（四）造成被强迫卖淫的人自
残、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；
（五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”

需要强调的是，《解释》没有将

组织、强迫卖淫的次数作为“情节
严重”的选项，主要考虑，一是因为
司法实践中对于组织、强迫卖淫的
次数取证非常困难，二是因为组
织、强迫卖淫的次数与人数相比，
显然人数的危害比次数大得多。

当然，《解释》对组织、强迫
卖淫的次数问题也有规定，《解
释》第十条将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
容留、介绍他人卖淫的次数，作
为酌定情节在量刑时考虑。

法律小常识
我之见

□ 李张平

《解释》的规定有何亮点

被告称还款困难，与原
告达成调解协议

原告申请执行时发现
受到被告欺诈，请求再审

法院认定调解协议违反
自愿原则，应当再审

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
调解书申请再审所需条件

□ 李惠

基本案情

说法

提醒

司法实践中，行为人
利用网络、短信等发布招
嫖 信 息 公 开 介 绍 卖 淫 的
情况比较常见，不仅严重
扰乱社会秩序，也干扰了
公民的个人生活，应当予
以 犯 罪 化 处 理 。 在 刑 法
修正案（九）发布之前，对
于此类行为如何处理，刑
法没有明确规定，而刑法
修正案（九）将利用信息

网 络 发 布 违 法 犯 罪 信 息
的 行 为 专 门 规 定 为 犯
罪。因此，对于利用信息
网络发布招嫖信息，情节
严重的行为，应适用刑法
第 二 百 八 十 七 条 之 一 的
规定，以非法利用信息网
络 罪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。 对
于能够查实，行为人也在
线 下 实 施 了 介 绍 卖 淫 活
动，构成犯罪的，可适用

介绍卖淫罪追究责任。
据此，《解释》第八条

第二款规定：“利用信息
网络发布招嫖违法信息，
情节严重的，依照刑法第
二 百 八 十 七 条 之 一 的 规
定，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
罪 定 罪 处 罚 。 同 时 构 成
介绍卖淫罪的，依照处罚
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”

《解释》对组织、强迫卖淫罪的“情节严重”是如何规定的

《解释》对通过手机短信等群发招嫖信息的行为是如何处理的

《解释》对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，
致使他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行为是如何规定的


